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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證書 
 

根據加拿大公司法第二部份申請成為無股票資本的社團法人 

致工業，科技部長： 

 

 Ｉ 

根據加拿大公司法第二部份條款，簽名人向工業，科技部長申請發給特許專利證書，使簽名人及其他
人使用 

多倫多華人福音堂多倫多華人福音堂多倫多華人福音堂多倫多華人福音堂 

之名稱創設一社團法人，並成為社團之成員。簽名人查明及確信申請成為社團法人的名稱和現加拿大
經營業務的公司、社團、會社或商行的名稱並不相同或相似及和根據加拿大或任何省分之法律成立的
法人組織之名稱近似而使人混淆。（獲同意使用上述名稱之情況則例外）及不是一個公眾會反對使用的
名稱。 

 

 ＩＩ 

申請人為足十八歲的成年人，根據法律具有簽訂合同的權力。申請人姓名，地址和職業如下 

 姓名 職業 

趙崇令 社會工作者 

17 Daleside Crescent, Toronto, Ontario M4A 2H7 
 

李棣文 退休 

463 Sutherland Dr., Toronto, Onatario M4G 1K7 
 

蘇顯盛 會計 

461 Broadway Avenue, Toronto, Ontario M4G 2R4 
 

黃炳志 退休 

195 Olive Ave, Willowdale, Ontario M2N 4P3 
 

邱仁德 總裁 

123 Hanson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4C 5P3 
 

上述各人，趙崇令、李棣文、蘇顯盛、黃炳志及邱仁德將擔任社團第一任董事。 

 

 ＩＩＩ 

使命信約：使命信約：使命信約：使命信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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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隸屬加拿大福音聯會的華人教會透過植堂和全人關懷於本地及海外建立基督的國度讓我們
一同在相愛，傳揚福音及建立主門徒中成長。 

 

教會的宗旨是：教會的宗旨是：教會的宗旨是：教會的宗旨是： 
１．在本地和海外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特別注重大多巿及鄰近地區尚未接觸福音的華人。 

２．為了上述目的向基督徒提供崇拜，團契及教導。 

３．建立信徒信心，過取悅於神的生活並在人前有好見證。 

 
 

 ＩＶ 

社團的董事及成員信奉的信仰與教義如下：社團的董事及成員信奉的信仰與教義如下：社團的董事及成員信奉的信仰與教義如下：社團的董事及成員信奉的信仰與教義如下： 
１．聖經的神聖權威及完全啟示 

我們相信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我們明白整部被稱為聖經的典籍，是由聖靈將字句賜給為神所揀
選，向世人啟示的古聖徒，寫成神聖經典。 

提後 3：16－17 彼後 1：21 徒 1：16，2：4 可 12：26－36 林前 2：13 

 

２．神的三位一體 

我們相信神在永恆裏有三個位格：就是聖父、聖子與聖靈，這三位又是獨一的神，有一樣的性
情，屬性及完全，理應接受同樣的敬拜，信靠和順從。 

創 1：26，3：22，11：6－8 賽 63：8－10 太 28：19－20 可 12：29 

來 1：1－3 約 1：1－4 徒 5：3－4 林後 13：14 啟 1：4－6 

 

３．主耶穌基督的神性及童女誕生 

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由童貞女誕生，整部聖經從頭到尾都以祂、祂的位格、工作、
祂的受害捨身十架，以及祂的再來為中心。 

賽 7：14 太 1：18－23 路 1：35 約 5：39 徒 17：2－3，18：28，26：22－23，28：23 徒
1：11 

 

４．聖靈的教義 

我們相信聖靈是神的一個位格，就是三位一體神的第三位。祂在現今恩典時代，在真「教會」中，
受差遣向教會信徒啟示耶穌基督，使他們得著安慰和教導，並建立起他們最神聖的信心。又向世
人啟示，使罪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約 7：38－39，14：16－17，15：26，16：13－15 徒 1：8，2：1－4  

 

５．世人的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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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世人起初是照著神的形像和樣式被造的，因為叛逆神，吃了違禁的果子，就從高貴聖潔
的地位墮落，受到死亡的刑罰，完全失去屬靈的生命，死在過犯罪惡中，受魔鬼權能所支配。 

創 1：26，2：17 賽 64：6 約 5：40，6：53 弗 2：1－3 提前 5：6 約壹 3：8 

 

６．世人完全的墮落 

我們相信除了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外，這屬靈的死亡或人性的全然敗壞已經傳衍到全人類。故
此，每個亞當的後裔都是與生俱有罪性的。 

創 6：5 詩 14：1－3，51：5 羅 5：12－19 耶 17：9 約 3：6 

 

７．因信心靠恩典得救 

我們相信罪人得救是本乎恩典，單藉著信心，不是憑自己，卻是神所賜的恩典，也非靠行為。但
我們更相信每位得救的人在凡事上得稱義了，照摩西的律法無人能稱義，卻得稱義了。 

徒 13：39 羅 5：1 弗 2：8－9 多 2：11－14 

 

８．基督寶血的代贖 

我們相信得救是單靠主耶穌基督的寶血而成。祂為我們的緣故成了有罪的，受咒詛，代替我們死
了，在神面前成了蒙悅納的贖罪祭，叫一切接受祂的人，得著拯救。 

利 17：11 太 26：28 約 1：12 羅 5：6－9 加 3：13 弗 1：7 彼前 1：18－19，2：24 林後
5：21 

 

９．聖靈的重生 

我們相信因世人都敗壞，死在罪中，無人能得見或進入神的國度。除非從聖靈而生，成為新造的
人，受印記直到被贖的日子。 

約 3：5－8 加 6：15 約壹 5：1 雅 1：18 彼前 1：23 多 3：5 弗 1：13 

 

１０．信徒的保証與確據 

我們相信照著聖經所記，凡在基督裏藉著信心，被神的靈確實重生的信徒，都得著永恆的保證，
並在現今有得救的把握及永遠的平安。 

約 10：28－29 提後 1：12 羅 8：33－39 約 5：24 腓 1：6 

 

１１．成聖 

我們相信基督身體的肢體都是聖徒，藉基督一次以自己的血獻上為祭，得了永遠聖潔無瑕的地
位，並在成聖上與基督聯合為一。現今則是藉著真理，基督的寶血，聖靈的內住和能力，不斷洗
淨，得以成為聖潔。 



6 

加 5：16－25 弗 4：22－24 約壹 1：7－9 猶 1 約 17：17－19 弗 5：25－27來 2：11，10：
10，17－19 羅 15：16 林前 6：11 

 

１２．聖靈的洗 

我們相信五旬節時聖靈降臨於所有信徒身上，且照基督應許信徒同受聖靈洗歸為一體，形成教會
基督的身體。自此，個人得救時便接受聖靈的洗，也得到聖靈的內住。 

我們相信新約聖經將每個信徒均有的聖靈內住，與得到能力作見證的聖靈充滿作分別。（比較徒
2：4與 4：8－31 弗 1：13－14與 5：18）聖靈的洗只有一次，就是進入基督的身體，但聖靈的充
滿卻是多次的，五旬節乃歷史事實是不能重覆的。 

約 14：15－18 林前 3：16 羅 8：9 林前 12：13 徒 4：8－31 弗 5：18 太 3：11 徒 2：4 
弗 1：13－14 

 

１３．聖靈的恩賜 

我們相信聖靈把屬靈恩賜給與教會，以建立基督的身體來榮耀祂。 

我們相信聖靈自主的賜予屬靈恩賜，為要成全聖徒得以事奉神。神的心意並非使每位信徒都有所
有的恩賜，但至少有一項。我們亦相信恩賜的運用當照聖經的規範進行。（林前 14：23－40） 

我們相信方言和神蹟，乃初期教會為證實神藉使徒啟示及確證聖靈的洗所表現的記號。但現今不
再有此記號，也不為靈命成熟與聖靈充滿的表證。 

我們相信神對聖經的默示止於使徒時代。 

林前 12：4－11，13 林前 12：18－21，29，30 羅 12：3－8 徒 2：11 林前 14：6－15，22 
林後 12：12 弗 2：20 林後 3：18 來 2：3，4 徒 10：44－48 加 1：8，9 約 14：26 啟
22：18－19 

 

１４．教會在基督奧秘身體內之合一 

我們相信教會是由所有經聖靈得與復活升天的神子合一，藉同一靈受洗歸入一個身體的信徒，不
分是猶太人，或是希利尼人，互為肢體以愛相連。 

羅 12：5 林前 12：12－27 弗 4：3－10 西 2：10 

１５．千禧年前主再來 

我們相信現今的世代將止於主耶穌基督的再來，教會將先被提與主同在，然後於地上建立大衛的
寶座，並以公義掌權一千年。 

撒下 7：16 詩 72：7－8 賽 9：6－7 彌 5：2 路 1：32－33 約 14：1－3 徒 1：10－11 帖
前 4：13－18 來 9：28 多 2：13 

 

１６．身體的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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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照著聖經所說以肉身復活，並成了凡睡著之人的初熟果；當祂再來時，要使一
切在基督裏死了的信徒復活，這是第一次的復活。經過一千年後，祂要叫所有不信的人也復活，
卻是復活定罪。 

詩 90：3－4 但 12：2 啟 20：5－6 約 5：28－29 林前 15章 羅 1：4，8：23 

 

１７．信徒永遠蒙福，罪人永遠受刑 

我們相信不論是與神和好或為敵，其態度在死亡的一刻就永遠肯定下來。歷代所有聖徒將永遠與
主同在，且與救贖主同作後嗣。我們又相信必有一日審判不義的人，他們將被扔在火湖裏，直到
永永遠遠，並照著他們的行為，受不同程度的苦痛。 

但 12：3，7：22－27 羅 8：17 啟 20：11－15，21：8，22：11 帖前 4：17 彼後 2：9 

 

１８．撒但的本性 

我們相信撒但是有位格的，是說謊者之父，自始為殺人兇手，又是迷惑列國的。後來要被主耶穌
基督，就是那女人的後裔制服，被扔到無底坑一千年，最後被扔在火湖中，與其眾使者一同受
刑，直到永永遠遠。 

伯 1：6－12 約 8：44 啟 20：1－3，7－10 林後 11：13－15 弗 6：12－16 創 3：15 

 

１９．肉體的神能醫治 

我們相信肉體的神醫治並非救贖本身，原罪的拯救及罪得赦免才是救贖的意義。根據新約聖經基
督的受苦和受死是替代性，刑罰性和代受苦。聖經中從未表示基督是為罪的後果而死，卻是為罪
本身而死的。疾病卻是從罪直接或間接帶來的後果。 

羅 4：25 林後 5：21 林前 15：3 彼前 2：24，3：18 

 

 ＶＩ 

社團總部位於加拿大多倫多 
 

 ＶＩＩ 

解散解散解散解散    
Ａ．會友大會 

如果在任何時間解散教會，這要在正式召開的會友大會上經四分之三（３／４）多數會友投票通過方
可。 

 

Ｂ．資產處理 

如果在任何時間解散教會，教會在支付所有法律責任的債務後，淨資產將轉到一九二五年政府認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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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加拿大福音聯會，淨資產用於明確的目的：在華人社區建立一間隸屬福音聯會的新教會。 

 

 ＶＩＩＩ 

社團的附則連同請求發給專利證書之申請書一併送上，直至附則有撤銷、修正、更改或添加為止。社團的附則連同請求發給專利證書之申請書一併送上，直至附則有撤銷、修正、更改或添加為止。社團的附則連同請求發給專利證書之申請書一併送上，直至附則有撤銷、修正、更改或添加為止。社團的附則連同請求發給專利證書之申請書一併送上，直至附則有撤銷、修正、更改或添加為止。 
 

 ＩＸ 

社團的運作各成員均不謀取利益，任何盈餘或添加均用於實現社團的宗旨。社團的運作各成員均不謀取利益，任何盈餘或添加均用於實現社團的宗旨。社團的運作各成員均不謀取利益，任何盈餘或添加均用於實現社團的宗旨。社團的運作各成員均不謀取利益，任何盈餘或添加均用於實現社團的宗旨。    
 

於安大略省多倫多巿二零零零年 月 日 

趙崇令  

李棣文  

蘇顯盛  

黃炳志  

邱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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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 
 

多倫多華人福音堂（簡稱教會）之附則制定如下： 

我們陳述及制定前述專利證書及以下的附則，以維護及確保我們信仰的原則和教會管理有條不紊。此憲
章將保障教會每一位會友的自由及本教會與其他教會互相交流的自由。聖經的教導和原則高於此憲章。 

 

Ｉ．定義 
 對本附則及所有附則和教會決議，除上下文另有說明外，以下定義均適用： 

（a） 「法令」指一九七零年加拿大公司法三十二章，因經常修訂及用新制定的法規取代原有的，社團
法人的任何附則提及公司法條款時，均指最新制定的法則； 

（b） 「附則」指社團法人的任何有效附則； 

（c） 「教」（英文小寫母表示）指按照公司法憑專利證書用多倫多華人福音堂名字，其成員共同組成
的基督教教會合法地成為社團法人； 

（d） 「教會」（第一個英文字母用大寫母表示）（中文翻譯用括弧括住）乃指耶穌基督全世界的教會； 

（e） 「董事」指長老，董事會成員之一； 

（f） 「憲章」指專利證書及附則； 

（g） 「長老」指教會長老，按照附則選出，及依照加拿大公司法擔任董事； 

（h） 「執事」指按照附則選出，堂會理事會成員之一； 

（i） 「紀律」指對會友採取的處分措施，目的在於通過互相饒恕而和好，恢復犯過的人與神及教會的
相交； 

（j） 「ＡＧＣ」指加拿大福音聯會 

（k） 「教牧」指任何全職正式的受薪者，擔任一個堂會或一個以上堂會的牧會工作，長議會將決定誰
符合作為一位教牧。 

 

ＩＩ．詮釋 
 此憲章包括附則及以後通過的教會所有其他附則，除文內說明外，一切單數或男性字眼，均將依情
況包括眾數或女性。 

 若對此憲章任何章節其用意與意義有爭論時，董事會以英文版本作的詮釋為最後依歸。如爭論未能
解決，將邀請加拿大福音聯會的調解人來幫助達到一個有約束力的解決方案。 

 
 

第一則 會藉 
 教會會友應經由教會接納成為會友者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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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會友資格 

 凡欲加入本教會者，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經會友部通過，可被接納為會友。 

i） 個人必須接受及承認耶穌基督為主及個人救主，並經浸禮； 

ii） 有重生得救的生活表現； 

iii） 六個月內連續出席教會崇拜不少於十二個主日； 

iv） 必須接納教會的信條，教義及規則； 

v） 經常和教牧同工、長議會、執事、長老及弟兄姊妹和睦同工及良好相交； 

vi） 願意委身成為教會肢體，並個人積極參與並在經濟上支持教會之工作； 

vii） 同意接受教會之紀律處分。 

 

１．２ 會友分類 

 教會會友將分為下列三類： 

ａ．一般正式會友 

i） 凡十八歲以上，並符合以上１．１附則，接受浸禮，參加洗禮班出席率及和會友部會見，均令
人滿意，可成為一般正式會友。 

ii） 於其他信仰相同的福音派教會受浸的弟兄姊妹，由其原屬教會推薦並經由教會會友部審核，證
明其重生得救，有基督徒行為，並接納教會的信仰規條、教義與儀式者便可被接納，成為一般
正式會友。 

iii） 一般正式會友在會友大會內享有投票權。 

 

ｂ．少年會友 

i） 凡年齡在十二至十七歲間，並符合以上１．１附則者，經浸禮可接納成為少年會友； 

ii） 少年會友在滿十八歲時可申請轉為一般正式會友，經會友部面談及推薦其轉為一般正式會友。 

iii） 少年會籍於滿十八歲後便作廢； 

iv） 少年會友可參加會友大會，但無投票權。 

 

ｃ．附屬會友 

i） 凡來自其他同一信仰福音派教會者，已滿足一般正式會友資格，卻因故無法符合一般會友的要
求者，可申請為附屬會友。 

ii） 一般正式會友若遷離本區超過三年以上，卻仍欲保持會友資格者，必須將會籍轉為附屬會友。 

iii） 任何人為了各種理由要保留在其他福音派教會的會籍，可申請為附屬會友。 

iv） 鼓勵附屬會友當他們在情況允許時儘快成為正式會友。 

v） 附屬會友享有與一般正式會友同樣的權利及義務，卻無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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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會友部 

 會友部負責所有屬於教會會籍事務，會友部成員由長議會委任，由一位牧者及兩位長老或堂會理事
會成員組成。 

 會友部的任務是闡明會友的權利和義務，其職責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i） 鼓勵符合資格者申請成為會友。 

ii） 鼓勵參加浸禮班及會友班。 

iii） 安排和完滿參加浸禮班或會友班成員面談。 

iv） 組織浸禮事宜。 

 

１．４ 接納會友程序 

 會友部必須承擔一切會友事務，其成員必須由長議會委任，包括一位牧者及兩位長老或理事。 

i） 凡申請成為會友或接受浸禮者，必須於申請前六個月內連續參加教會聚會，（例外者請參附則
１．２ｃ），填寫申請表格交與會友部，並同意與會友部面談以審核其信仰。 

ii） 經會友部通過後，必須於浸禮前一個月將所有申請名單於講台報告，並張貼公佈； 

iii） 若申請者中，有遭教會內多過五位有好名聲的會友反對者，則不能被接納得任何會籍。所有反
對者必須以書面解釋理由，交由會友部審查並採取適當措施。 

iv） 新會友將於公開聚會中歡迎入會，並派發會友證書。 

 

１．５ 修訂會友名錄 

i） 一般正式會友或少年會友在無合理原因下，連續六個月內未參加教會崇拜者，在查詢後，其名
可由會友名錄中取消； 

ii） 若受教會紀律處分者＜附則２．３（ｂ）＞，其名字亦將被取消； 

iii） 附屬會友在一年以內未與教會作任何聯絡者，亦將遭取消； 

iv） 所有名字被取消前必須經探查，並盡可能由教會長議會面談，或由教牧同工關懷探訪； 

v） 一般正式會友若遷離本地不超過三年，仍欲保留其名於會友名錄者，必須通知會友部，並經常
與教會保持聯絡，繼續在經濟及禱告上支持教會； 

vi） 少年會友若遷離本區超過一年以上，而欲保留其名者，必須通知會友部； 

vii） 經會友部推薦後，教會長議會可隨時恢復會友會籍； 

viii） 會友名錄必須經常修改，文書經與會友部商討後應每年至少分發一次會友錄。 

 

１．６ 註銷會籍 

 本會會友如有以下情況者，將遭註銷會籍： 

i） 死亡； 

ii） 會友本人以書面通知長議會文書其退會意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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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經長議會建議取消會籍者＜附則１．４及２．３（ｂ）＞ 

iv） 少年會友年滿十八歲時。 

v） 自願撤銷會籍。 

vi） 會籍轉到其他教會。 

 

１．７ 會友權利 

i） 會友有權與其他肢體共同參與事奉主。 

ii） 會友可要求教會協助安排婚禮、喪禮及其他需要。 

iii） 會友有好名聲者可被選為教會理事。 

iv） 會友可要求取得教會之財政報告。 

v） 會友之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刊在每年出版之教會會友錄上。 

vi） 一般正式會友在年會及會友大會享有投票權。 

vii） 一般正式會友享有對教牧，長老及理事選舉之投票權。 

 

１．８ 禮儀 

i） 浸禮 

我們相信我們的主救主曾清楚的命令其門徒簡單的浸禮儀式，作為罪人向罪已死，在主基督耶穌裏
復活得新生命的表記與宣告。 

太 28：19－20 徒 2：38，8：12 

 

受浸者必須符合會友條例１．１附則的要求。 

在特別情況下，經會友部的審查與監督，以及長議會的同意，受浸者可接受其他方式的浸禮。 

 

ii） 聖餐禮 

我們相信我們的主救主曾清楚的命令祂的信徒遵守聖餐的莊嚴儀式，以記念主的捨身直到主再來的
日子，正如主的應許及父神所啟示的旨意。 

路 22：19－20 林前 11：23－27 

唯有在本教會受浸的會友，及來自其他有相同信仰之福音派教會的信徒，都可以參與聖餐的儀式。 

 

１．９ 會友義務 

i） 會友對自己的責任：增加聖經知識，靈命長進（西 2：6－7），裏外行為一致，遵守教會憲章，
程序及規則。 

ii） 每位會友必須追求並珍惜教會肢體間的相愛（彼前 1：22），並以合宜方式表達此愛以增進彼此
靈命，互相代禱，彼此相助有疾病及患難中的肢體。 

iii） 會友必須儘可能參加教會之聚會。（來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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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會友必須隨時榮耀主名（羅 15：5－6），不參與不當生意或行動，如：賭博、酗酒、吸煙、濫
用藥物等，以避免他人懷疑其對主的忠心與敬虔。 

v） 會友應隨時向他人傳福音。（帖前 2：8） 

vi） 會友必須活出基督徒真實與公正的生活，作個好公民，遵守神的律法並地方及聯邦政府的法
律。（羅 13：1－6） 

vii） 會友必須在金錢與禱告上支持教會事工，奉獻最好的時間及才智給主。（瑪 3：10） 

 

１．１０ 會友之約 

i） 我們在眾人面前承認耶穌為我們的救主及主，並願意全心事奉及遵守祂的話語為我們生活準
則。藉信心與祂聯合，現在成為基督的教會，在此約中彼此聯合。 

ii） 我們遵守經常禱告閱讀聖經，努力追求聖靈的幫助。 

iii） 我們作為家庭之首的，將保持家中對神的敬拜，並努力引導孩子或受監護者相信基督過基督徒
的生活。 

iv） 蒙主保守我們將經常在主日參加崇拜及其他特別聚會，亦同心遵守主的聖餐。 

v） 我們要以主基督的慈悲仁愛彼此相愛，互相勉勵幫助。除非經基督所指的第一、二步驟（太
18：15-17），不得隨意向教會指控其他肢體私人的侵犯或得罪，因而儘量私底下解決彼此間的
嫌隙。 

vi） 神必賜福我們支持基督教機構並全人類的福音工作，並以身傳口傳帶領人歸向基督。 

vii） 我們必須在現今的時代過儆醒公義聖潔的生活，禁絕一切不合基督徒的行為，就如受洗代表向
罪死，向聖潔活，我們亦須切求有新生活的表現。 

 
 

第二則 紀律 
 

２．１ 會友當中有違反１．９附則所述之基督徒信仰基本原則，致令基督之名，教會與其事工受辱
者，  當由會友部面談，並由會友部向長議會提出採取的適當處分。 

 

２．２ 教會乃根據以下聖經章節處理會友紀律事宜： 

（a） 自我節制（太 5：23－26，林前 11：31） 

（b） 得罪弟兄（太 18：15－17） 

（c） 不守規矩（帖後 3：6－7，11－14） 

（d） 分門結黨（羅 16：17－18 多 3：10－11） 

（e） 離婚（太 19：3－9，可 10：2－12） 

（f） 淫亂（林前 5：9－13） 

（g） 偶然犯過錯（加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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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控告長老（提前 5：19－20） 

２．３ 教會的紀律事宜應由長議會根據下列原則處理： 

（a） 暫停會籍 － 

凡不致被即時逐出教會者，當由會友部傳見，並按神的話語處理。若經透徹審查祈禱與勸導
下，違反者仍無悔改或改變的表現，會友部有權暫停其會友權利，包括領聖餐等。 

（b） 逐出教會 － 

若所犯的過錯應取消會籍，或違反者在神話語勸導下拒絕悔改，會友部應將此事交由長議會處
理。長議會在三分之二票贊成下有權取消其會籍。 

 

２．４ 唯有在相當的通告及長議會的審查後，或在忠勸與挽回下仍無悔意，方採取紀律行動。若接受
紀 律後，表示悔意，並有悔改的表現，會友部可向長議會提議恢復會籍等事宜。 

 

２．５ 放棄與調解 

２．５．１ 紀律行動或其他任何行動或教會憲章引起的問題，或無論包括教會任何方面都不能給予會
友一個藉口對教會、教牧、任何長老、任何執事、任何職員或任何會友採取法律行動；接
受教會會籍將構成確實和完全的證據，表示會友放棄向教會、教牧、任何長老、任何執
事、任何職員或任何會友採取法律行動，索償及提出要求的權利，萬一違反此條開始法律
行動，本條款可予以抗辯以達到完全阻止的目的（即預防的效果）。 

 

２．５．２ 當會友對教會按憲章規定與他有關的任何事項之處理不滿意，如該會友並不違反或假裝棄
權（見上述（ａ）或不企圖這樣做時，該會友可尋求通過基督教的調解程序來解決有關他的
問題，向加拿大福音聯會請求派出一位調解員，調解員將會見長議會及該會友，然後居間
作出一個有約束力的決定。 

 
 

第三則 行政組織 
 根據聖經教導，本教會事務管理採用長老和執事系統制。 

 教會的管理團體為董事會，董事會將管理權力授權給予長議會及堂會理事會。 

 

３．１ 董事會 

 董事會由所有董事組成、長老（４．１則）出任董事，董事會主席由長議會主席擔任。 

i） 董事會將就長議會所決定之重大問題商議表決，任何一位董事或長議會主席，可召開董事會，
若某一問題遭董事會否決，則該問題將由長議會重新考慮，長議會和董事會將繼續協商直至達
成協議。 

ii） 董事會主要商議表決下列四個方面：所有法律事項；物業買賣；教會憲章；貸款額等於或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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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總預算額之教會貸款。 

iii） 長老一經選出，即成為董事會董事。 

iv） 任何呈交董事會事項，均需四分之三成員贊成方可通過。 

v） 董事會成員應按４．１條承擔教會事工，但不受休任一年的限制。 

 

３．２ 教會長議會 

i） 長議會（教會長議之簡稱）由最少三位長老、教牧同工及所有堂會理事會主席（正、副主席）所
組成。 

ii） 長老為教會理事（見第四則），為長議會中由選舉產生的成員。 

iii） 教牧同工為長議會當然成員。 

iv） 長議會通過祈禱及管理，牧養教會，照顧羊群，在策略規劃上給予全面的異象及領導，長議會
可解決堂會間需要商討的問題。此外，全教會關心的事項，如：物資管理（樓宇、設備、印制、
出版）、憲章策略、教會財政／預算及差傳等，經指定的長議會成員予以監察。 

v） 堂會理事會主席，副主席，無論是否長老，均為長議會當然成員。 

vi） 堂會理事會主席及／或副主席，如為長老，則不視為被選成員。 

vii） 長議會的執行理事（主席、副主席、司庫及文書）每年由長議會成員推選。主席、副主席需由長
老擔任。 

viii） 長議會的定期會議，由長議會於每年初決定。特別會議由主席，缺席時由副主席或文書召開。 

ix） 任何提交長議會的事項，必須經一半以上成員贊同才可通過。個別事項若成員願意可提高此比
率。 

x） 長議會獲選成員任期五年，可連任一期，不能連續在任超過兩屆，經休任一年後，可再被選任
職。 

xi） 長議會成員，教牧例外，均為無報酬之事奉，無一成員在任時可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物質或金
錢上的利益。 

xii） 若長議會中最少長老數目不達到，可選出有長老資格的執事進入長議會直至所缺長老均選出為
止。（按照第四則） 

xiii） 若長議會中被選出的成員、長老少於三位（休假的不計算在內），董事會必須召開特別會議，提
名合適的候選人，經董事會通過後，提交會友大會表決，獲得四分之三多數贊成，則可當選。 

 

３．３ 堂會理事會 

i） 每一堂會有一堂會理事會。 

 在二零零零年共有五個堂會： 

 (!) 仁愛福音堂 

 (2) 粵語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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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英語堂 

 (4) 頌恩福音堂 

 (5) 國語堂 

ii） 每一堂會理事會由不少於五位成員組成，稱為理事，其中三位為具有長老資格的執事。 

 堂會理事會主席希望能由堂會的牧者擔任，如領導的職責和其任命、恩賜、負擔才能和經驗 相
稱。 

iii） 每一個堂會理事會有權執行和管理該堂會的行政，事務和事工。但只有一個統一的預算（綜合各
堂會的預算）及只有教會長議會司庫可簽發支票。 

iv） 教會長議會可否決堂會理事會所有的決議。 

v） 堂會理事會應定期開會，特別會議由主席召開，若主席缺席時，由副主席或文書召開。 

vi） 堂會理事會應每年向教會／堂會會友彙報最少一次，若有需要亦可另行召開；前者為聯合各堂
會的會友年會，後者為堂會會友大會。 

 一個堂會的會友不能在另一堂會召開的會議上投票。 

vii） 堂會理事會成員任期一年，不能續任職超過五屆，經休任一年後可再被選任職。 

viii） 堂會財政部、主日學部、堂會事工部及音樂部，以及堂會理事會認可的事工，將分派給堂會理
事會各成員去負責。 

ix） 各事工部的主席應委派堂會理事會成員擔任，堂會理事會亦可將任何事工部主席一職委派理事
會外其他會友擔任。 

x） 執行理事（主席、副主席、司庫及文書）負責不同職位，應於年會後隨即舉行的堂會理事會會議
上選出。 

xi） 執行理事之職位任期為一年，任滿後可再被選派，但不能連續擔任同一職位超過三年。 

xii） 執行理事在職期間可在理事會指示或意願下辭職，或調動職務。 

xiii） 堂會理事會成員如行為違背神話語及教會規定，經堂會理事會及會友四分之三（３／４）多數通
過，可予以免職。 

xiv） 為提高工作的連續性，在正常情況下每年堂會理事會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為連任理事。 

xv） 每一堂會的教牧同工在其堂會理事會中有投票權。 

xvi） 客人可被邀請出席任何或所有堂會理事會會議。 

 
 

第四則 職位 
 根據聖經教導，本教會事務管理採用長老和執事制。 

 

４．１ 長老 

i） 長老們組成董事會，承擔管理教會的總責任，看顧其屬靈及其他方面的事工。他們應特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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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及會友屬靈的長進，留意屬靈恩賜與各項事工適當運用及進展。（彼前５：１－３；徒２
０：２８） 

ii） 長老應為敬虔人，在教會內外有好見證，有教導主話語的恩賜、祈禱的負擔並具備聖經所列的
條件。（提前 3：1－13 多 1：5－9） 

iii） 長老可因下列原因請辭：搬離本地、其他個人因素如：疾病。如行為與主話語有違（提前１５：
１９－２０），或未能在長議會或董事會中盡責等，經教會管理團體及會友四分之三多數同意，
可被解革除。 

iv） 長老擔任職務五年一期，最長不多過兩期，休任一年後可再被選任職。 

v） 長老的銜頭是終生的，即使他未參與長議會或董事會的工作，除非被教會免職（見４．１ iii 則） 
vi） 若長老數目少於五位(包括休假的長老)，必須召開董事會特別會議，提名合適的候選人，經董

事會通過後，在為此召開的會友大會上，經四分之三（３／４）多數之會友贊成通過。 

vii） 同時休假的長老不可超過半數。 

 

４．１．１ 董事會／長老的選舉 

i） 長老應由董事會與長議會及堂會理事會會商後，根據他們的資格被提名，必須是教會一般正式
會友五年以上，受浸十年以上，曾在堂會理事會任職兩年以上者，經教會管理團體，會友，教
牧同工並現任長老的一致同意，在聖靈帶領下，於預定的會友大會中受派擔任長老之職。 

ii） 被提名人應在選舉大會前不少於一個月公佈其名單，並附有介紹各人之屬靈與工作職位之背景
及他們的負擔。 

iii） 若有三位有好名聲的會友反對被提名者，應在會友大會前二星期提交長議會，因此名單可能被
修改。 

iv） 長老需按憲章４．４．２．（Ｖ）條所述堂會理事會理事選舉之方式，經四分之三會友贊同通
過。 

v） 當長老一經選出，即加入董事會及長議會。 

vi） 經董事會、會友、教牧同工並現任長老的一致同意，在聖靈帶領下，於預定的會友大會中受派
擔任長老之職。 

 

４．２ 執事 

i） 執事是由堂會理事會與長議會會商後提名的，會友於會友年會中選出最少三位執事進入各堂會
理事會，負責教會內各項任務及事工。 

ii） 執事須為教會會友三年以上，有屬靈生命，在教會內外受尊敬，並符合聖經於提前 3：1－ 3

列出的資格。 

iii） 若執事行為與主話語相違者，或違反教會規定時，經堂會理事會及會友投票，若四分之三通
過，該執事可被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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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執事擔任職務任期三年，期滿可再選連任，但不能連續任職超過兩期，可於休任一年後再被選
任職。 

v） 現有執事同時休假不能超過半數。 

 

４．３ 教牧 

i） 教牧們應專一牧會工作，看顧教會屬靈上的需要，策劃並發展其長處以達最好的事奉。他們應
接受由主得的責任，藉講道，教導和牧養工作，為福音事工及建立基督身體裝備信徒。 

ii） 教牧們一定要符合提前 3：2－7，多 1：5－9的條件，他們必須是堅定信徒，並以言語行為做主
話語的忠心教師。他們必須懂得怎樣將教義傳遞給忠心信徒，讓他們也能轉教他人。（提後 2：
2，太 28：18－20） 

iii） 教牧需經加拿大福音聯會評定，其堂會會友三分之二贊成，及於同一會友大會中其餘堂會會友
多數贊成，則可就職。 

iv） 教牧們可在他們願意及可能的情況下繼續留任，並於第一年及其後每三年任期屆滿，由會友年
會確認。第四年及所有其後任期的確定，由會友大會該堂會三分之二會友贊同及其他會友大多
數通過後確認留任。在確認前兩個月，由長議會主席要求有關堂會理事會作出事工評估報告，
交予長議會討論。 

 教牧每年由所屬堂會理事會按照加拿大福音聯會或堂會理事會同意之其他認可團體的評定指 引
予以評估。 

v） 教牧任期內，教牧之更換，可依照以下程序：有關堂會理事會按照提前５：１９忠實地研究更
換的意欲。經過評定堂會理事會向長議會報告更換教牧的願望。建議必須經長議會同意並在為
此而召開的會友大會上提出。建議必須經該堂會三分之二會友同意，同時經其他會友多數通
過。 

vi） 教牧若自動請辭應於三個月前通知教會管理團體，教牧若被長議會解聘，則由長議會決定給予
不超過三個月時間離職。 

vii） 當需要聘請教牧時，應成立「聘牧委員會」該委員會由有關堂會理事會成員及兩位堂會理事會認
為適合之會友組成。該委員會將向長議會及堂會理事會報告。 

viii） 當找到符合４．３（ｉｉ）條之適當人選及經長議會通過，應為此召開會友大會，由堂會理事會
向會友介紹，並為此事祈禱及投票確認。然後給予獲選之教牧正式任命。 

ix） 教會管理團體可因情況的需要於會友確認前，安排一段時間使教牧候選者與會友見面認識。 

x） 教牧在任一年得確認後，當成為一般正式會友。 

xi） 教牧的按立由有關堂會理事會建議，經長議會通過及會友大會上三分之二該堂會會友及其餘會
友半數以上通過方可。 

xii） 教牧在所屬堂會理事會及長議會上有投票權，但在長議會及各部會議上無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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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執行理事 

４．４．１ 執行理事之職責 

４．４．１．１ 董事會及長議會 

i） 董事會及長議會主席 

 董事會主席亦是長議會主席，他對外代表教會，主持會友年會，會友大會、董事會及長議會
 會議。若缺席或不能履行長議會主席職責時，其權力及責任將由副主席接管。 

ii） 董事會及長議會副主席 

 副主席應幫助長議會主席，當主席缺席或不能履行其職責時，副主席則應承接主席之責任和
 權力，執行一切由董事會或長議會委託的其他職務。 

 

iii） 秘書 

 秘書保存所有教會紀錄，負責教會信件，所有的通知，收取會友給予董事會的書信。所有會
 議紀錄文書登記保存。 

iv） 教會司庫 

 司庫管理收據，支付教會財政事務開支，全教會他是唯一可簽發支票的，如需要他編制全教
 會綜合財政報告，通常每月最少一次。 

 

４．４．１．２ 堂會理事會 

i） 堂會理事會主席 

 他代表其堂會理事會，主持該堂會理事會會議及履行該堂會理事會給予的權力和責任。若缺
 席或不能履行主席職責，將由副主席接管。 

ii） 堂會理事會副主席 

 副主席應幫助主席，當主席缺席或不能履行其職責時，副主席應承接主席之責任和權力，執
 行一切由堂會理事會委託的其他職務。 

iii） 堂會理事會秘書 

 他保存所有堂會紀錄，負責堂會信件，所有發給堂會會友及堂會理事會成員的通告，所有會
 議紀錄秘書登記保存。 

iv） 堂會理事會司庫 

 他在教會司庫之下工作，管理收據，支付堂會財政事務開支，處理有關其堂會的財政資料，
 但不簽發支票。 

 

４．４．２ 堂會理事會理事選舉 

 堂會理事會理事應於會友年會中選出，其提名手續如下： 

i） 於會友年會前最少兩個月，由每個堂會理事會選出提名部，包括三位由堂會理事會成員中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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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由堂會理事會決定一位或以上堂會會友。 

ii） 於會友年會前兩星期提名部提出經堂會理事會及長議會通過後將候選名單公佈。 

iii） 候選名單貼出後，仍可以書面要求增加候選人選，唯必須由三位有好名聲的會友，不少於七日
前用書面通知教會秘書，若提名被接納，將由提名部將其姓名加入候選名單上。 

iv） 若有三位有好名聲的會友聯名反對提名人，應在會友年會最少一星期前提交提名小組，以便更
正名單。 

v） 堂會理事會理事包括執事將在會友年會中以個別投票方式選出，由文書負責印備各候選人之
中、英文名字，以多數贊成票選出，棄權票不計算在總票數內。根據７．２．１．ix）條，推舉
二人負責點票。會議主席有權知道各人之當選票數，唯只公佈當選者名單。 

 

４．５ 長老、執事、職員及其他人的保障 

 教會每位職員和教牧同工或其他人曾經或將要為教會承擔任何責任者，不論甚麼時候，在下列
 情況下受到保障，不需為教會的資金負責：職員或其他人無論所做任何事，或經其同意所做
的， 或任內所執行職責的事，而引起的訴訟所有的費用，但其本人惡意、故意疏忽或不負責任而引
 起的，則要由堂會理事會或因此而指定的仲裁者來決定。 

 

４．６ 理事及教牧的行為不檢 

教會任何五位會友可向任何堂會理事會或長議會提出任何教會理事或教牧之行為不檢之投訴。
長議會委派一名代表或代表團覆核有關理事或教牧行為不檢之投訴由長議會報告，以便採取適
當的措施。 

４．７ 利益衝突 

為了保持教會的廉潔，任何成員牽涉到或可能牽涉到有利益衝突的情況，在對該問題討論及投
票時應該避席。有關聘請、解聘、報酬、福利、評估及其他人事的問題，均考慮為利益衝突或
其他董事會認為的情況。 

 
 

第五則 附屬組織 
５．１ 為福音工作的推展，可按需要成立不同的附屬組織，唯必須符合教會的原則及實施方式，並得

教會管理團體通過其章程。附屬組織且需要一名由長議會與該組織同意的長議會成員擔任其顧
問或導師。該組織內的職員宜均為教會會友。 

５．２ 所有不同委員會的主席及組織的導師，應經常於其會議中向長議會或堂會理事會作報告。 

 
 

第六則 財政 
６．１ 教會主要的收入應為會友自願或其他人受感而奉獻的，其他謀利性籌款一概不准。因此十一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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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乃教會建議會友按比率奉獻的基礎，奉獻封將為各會友作奉獻之用。 

６．２ 教會司庫需每月做出綜合財政報告，包括所有各堂會的每月收支表，報表需呈交長議會通過，
並分發給索取之會友，財政報告的概要將每季分發給索取的會友。 

６．３ 會友須在每年的年會中，選派一位核數員，審核當年財政報告及所有戶口項目。當可能在年會
上核數員將向作一報告。 

６．４ 有關堂會理事或部門負責人要根據批准給予該部門的預算來審批所有預算開支。 

６．５ 所有未入預算的支出必須按下列批准權限來予以批准，批准限額每年將依消費指數來調整，例
如一九九八年批准限額如下： 

i） 不超過１０００元可由堂會理事會批准 

ii） 不超過２０００元者，由長議會主席及司庫批准 

iii） 不超過４０００元者，由長議會批准 

iv） 多於４０００元，需經長議會及會友大會批准 

v） 任何借貸等於或大於現年度財政預算及物業買賣，需經董事會、長議會及會友通過。 

 每級（i－v）未列入預算開支每年最多可批准三次，而數目不超過預算之百分之二點七。 

 
 

第七則 聚會 
７．１ 事工聚會 

７．１．１ 崇拜 

  每個堂會將以適合其會眾的語言舉行其崇拜聚會。 

７．１．２ 祈禱會 

  祈禱查經聚會定期舉行，時間地點由各個堂會理事會決定。 

７．１．３ 其他聚會 

  團契及細胞小組等聚會由適合的事工部發起。 

 

７．２ 事務會議 

７．２．１ 教會年會及會友大會 

i） 年會為了接納年報，選舉職員及處理一般事務應於二月份舉行（確實日期由長議會於十二月份會
議決定）。 

ii） 會友大會可由長議會召開，唯開會通知與議程應於兩個主日前於講台公佈。百分之十的會友可
要求召開特會友大會。 

iii） 會友大會前一星期應將大會議程及討論事項相關的附件分發。議程可包括一項動議。 

iv） 採用電子通訊或電話會議等方式，不適用於會友大會。 

v） 召開教會會友大會的法定人數為六十人，若預定開會時間過了三十分鐘尚未達到法定人數，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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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另行召開大會或與會之會友可決議，將會期延至另一日期、時間及地點，除非另有所述，不
可處理任何議程事宜。 

 大會開始要議事時，應宣佈達到法定人數，但不需整個會程保持此人數。如召開大會時，未達
到法定人數，只要第一次與第二次大會之間相隔超過兩星期，開會通知在開會前兩個主日在講
台宣佈，開會議程沒有改變，則再次召開會議時，就不再受此法定人數限制。 

vi） 鼓勵所有會友參加所有會友大會，並同一時間獲得所有資料。在所有大會上將翻譯成英文及其
他語言來幫助大家參與，當提問及討論時，只要能夠翻譯成英文，可使用任何語言。 

vii） 任何議案必須超過半數贊成方能通過。修改憲章（第九則）附則中所列明的，需要四分之三（３
／４）或四分之三（３／４）以上贊成方可通過，聘請及確認教牧需要三分之二（２／３）贊成
方可通過，（棄權票不算在總票數）。內如票數相等，主席可投決定票或將議案延至下次會友大
會時才表決。 

viii） 除非附則另有規定，一般在會友大會中投票方式均為舉手，一位有權投票之會友可要求以選票
方式投票，任何會友大會不允許授權代為投票。 

ix） 每次會友大會主席可指派經會友同意的兩位或更多會友為核票員點算選票。 

x） 當長議會向會友提議，並列於會友大會議程中，會友只能接受或否決，若獲通過， 則不能再作
修改。 

若長議會所提議案遭否決，會友只能對該議案作修改建議，但不可修改該議案，修改乃屬首先
提案者的權。 

 

７．２．２ 堂會會議 

i） 堂會會友大會的召開和教會會友大會相同，只是由有關的堂會理事會負責召開。 

ii） ７．２．１條所有規定均適用於堂會會友大會，只有下列規定例外： 

 如堂會會友人數等於或少於五十人，召開堂會會友大會的法定人數為會友人數的二分之一，
 如堂會會友人數超過五十人，法定人數為會友人數三分之一。 

 
 

第八則 主持會議的規則與方式 
８．１ 教會及堂會會友大會 

i） 每次開會都要以禱告作開始與結束。 

ii） 安排程序和講解提議應為主席的責任。 

 ａ． 他應依照會議程序來主持會議，詳情可參考（１８９３年）出版稱為“Robert’S Rule of 

   Order”的議會程序手冊。 

 ｂ． 一項議案有修改、延期；延會等尚未解決前，不應討論下一項議案。 

 ｃ． 對發言會友於其言論中，若加入與此議案無關的新事項時，他應提醒該會友遵守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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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 

 ｄ． 如會友使用不禮貌言語或傷害他人的言詞，他應提醒該會友遵守開會規則。 

 ｅ． 他應表示注意到舉手欲發言的會友。 

iii） 每個欲發言的會友應站立，有禮貌地向主席發言。 

iv） 開會時，每項有關教會的提議，均應由提出動議的會友口述以說明，（除非主席要求筆述）並由
另一位和議。 

v） 所有問題應以多數投票來作決定，除了在條例中所提事項。 

vi） 若可能重要提議均應刊於會議前分派給會友的議程上。 

vii） 年會的程序如下： 

 ａ． 閱讀，修正和接納上次會議的記錄。 

 ｂ． 若須要，司庫應作財務和稽核報告。 

 ｃ． 如可能核數師作核數報告。 

 ｄ． 若有，閱讀和考慮教會的信件。 

 ｅ． 若有，閱讀和考慮不同委員會及部門的報告。 

 ｆ． 附則的修訂或增加。 

 ｇ． 指派核數師． 

 ｈ． 一般事務。 

 

８．２ 董事會、長議會及堂會理事會會議 

 以下各條適用於董事會、長議會及堂會理事會： 

i） 法定人數應為成員的一半。長議會議沙兩位長老；堂會理事會會議最少兩位執事出席。 

ii） 電子通訊方法或電話會議等方法，不適用於長議會及堂會理事會會議。 

iii） 文書應在開會前一周將前次會議的記錄送交各成員。 

iv） 董事會每年沙開會一次；長議會每年最少開會六次；堂會理事會每年最少開會十二次。 

v） 會議應經常舉行，主席、副主席或任何三位職員均可決定會議的地點、日期和時間，再由文書按決定召
開。 

vi） 持別會議開會通告應在開會前４８小時交予各成員，（星期六、日和假日除外）。但若全部成員都在場
或缺席成員表示不須要通告或同意召開該會議，則不須要通知。 

vii） 會議可指定每月中的某日，若某幾日，或某幾個月，某時間，某地點，來舉行常會，經過大家共同決定
常會的時間地點後，每位成員應有一份，以後就不須再個別通知。 

viii） 前次會議的記錄若有錯誤，可由出 席成員同意下作修改。 

ix） 若一件議案在一會議中提出，並在同一會議中通過，若有投贊成票的成員提出動議，此議案可於下次會
議中重新考慮。 

x） 所有已閱讀並通過的會議記錄，須有主席的簽名，作為教會正式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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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則第九則第九則第九則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９．１ 憲章的修訂 

i） 憲章的修訂由長議會或二十五位以上的會友提出建議，經董事會同意，然後依照７．２則將建議的新附
則或建議修訂的現有憲章分發給會友，在為此召開的會友大會上由會友投票通過。 

ii） 修訂專利證書（憲章第一部份）需要百分之九十五（９５％）多數會友贊成通過（缺席人數不計算在總
人數內），修訂附則（憲章第二部份）需要四分之三（３／４）多數會友贊成通過。 

 

９．２ 修訂程序 

 對現有憲章之任何修訂按以下程序實施： 

i） 由長議會或不少於二十五位會友提出要求對憲章修訂的建議，可隨時送交教會祕書。要求需要用書面提
出及準確陳述對憲章修訂之建議。秘書接到要求後將立即送交董事會。 

ii） 董事會將研究所收到要求並與提出者對話，直至達到意見一致。 

iii） 對憲章修訂建議經董事會通過後向會友發出通告。 

iv） 在為修訂憲章召開會友大會前兩個星期天在講台上宣讀修訂現有憲章建議的通告。 

v） 任何建議的憲章修訂按加拿大公司法１５５（２）節規定需經工業及科技部批准始能生效。 

 

至此，我們教會董事會臨時董事，簽名作證 年 月 日 

趙崇令  

李棣文  

蘇顯盛  

黃炳志  

邱仁德  

 

簽名：  

 教會祕書 

 

本憲章備有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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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華人福音堂二零零零年華人福音堂二零零零年華人福音堂二零零零年華人福音堂    
職員職員職員職員    

委任、資格及任期 
 

 董事會 

3.1 

長老 

4.1 

執事 

4.2 

堂會理事會成員
3.3 

教牧 

4.3 

 提名  董事會成員  董事會 4.1.iii  堂會理事會 4.2.i  會友／堂會理事 

 會提名部 4.4.2.i 

 專設聘牧委員會 

 4.3.vii 

 會友選舉  四分之三多 

 數 4.1.xi 

 四分之三多數 

 4.1.xi 

 簡單多數 4.4.2.v  簡單多數 4.4.2.v  相關堂會會友三分之二多數， 

 其他堂會會友簡單多數 4.3.iii 

 會友解職  四分之三多 

 數 

 四分之三多數 

 4.1.viii 

 四分之三多數 

 4.2.iii 

 四分之三多數 

 3.3.xiii 

 相關堂會會友四分之三多數， 

 其他堂會會友簡單多數 4.3.vi 

 最少人數  五位  三位(休假不計在內) 

 3.2.viii 

 五位(包括休假)4.1.xi 

 三位長老及或執事  

 (每一堂會) 

 3.3.ii 

 每一堂會五位， 

 其中三位為長老 

 或執事 3.3.ii 

 無最少，可變 

 期數  終生  二屆 4.1.xi  二屆 4.2.iv  五屆 3.3.vii  一年後會友年會確 

 任期(年)   五年 4.1.ix  三年 4.2.iv  一年 3.3.vii  認續聘，以後每三年 

 重選資格   休任一年後 

 4.1.ix 

 休任一年後 

 4.2.iv 

 休任一年後 

 3.3.vii 

 確認續聘 4.3.iv 

 銜頭  終生  終生 4.1.x  最多六年 4.2.iv  每屆一年，最多 

 連續五年 3.3.vii 

 不適用 

 資格  與長老相同  五年會友，兩年堂會 

 理事會成員 4.1.iii 

 三年會友 4.2.ii  無規定  一年後為會友 

 4.3.xi 
 

斜體字指憲章第幾則第幾節查到詳細規定。 
 

＊ 現有長老或執事同時休假不能超過半數。（4.1.xii及 4.2.v） 二零零零年一月三十日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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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福音堂華人福音堂華人福音堂華人福音堂    
二零零零年教會結構二零零零年教會結構二零零零年教會結構二零零零年教會結構    

 

主耶穌基督 

教會之首 

 

會友 

一般正式／少年／附屬 

 

 

 

 

監理會 教會長議會 堂會理事會 

 

 

財務 祈禱 講員安排 

地產買賣 牧養 職員人事 

法律問題 差傳 堂會財政 

憲章 物資管理 團契小組 

 教會財政 崇拜策劃 

 憲章修訂 會友部 

 牧者按立 傳道部 

 全面策略 音樂詩班 

 教導 門訓栽培 

 異象方向 主日學／基教 


